附件：
2005年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督导考评方案

一、目的
为进一步促进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工作的深入开展，督促“四免一关怀”政策措施以及《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指导方案》（卫办疾控发[2004]69号，以下简称《指导方案》）提出的各项防治措施的落实，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和推广工作中的经验，推动示范区工作开展，特制定本督导考评方案。

二、督导考评内容
根据《指导方案》提出的任务要求，通过对示范区的年度计划与阶段目标的完成情况、综合防治机制建立运行情况及各项具体工作进行全面考评，重点是国家防治政策的落实。具体考评内容如下：
（一）基线调查：描述与分析本示范区艾滋病基本流行状况和相关危险因素。
（二）工作方案和实施计划：根据当地艾滋病流行特点确定防治工作的优先领域，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或计划。当地政府对本示范区的督促检查，以及与其它防治项目的统筹管理。
（三）组织建设和人员培训：政府和有关部门为示范区工作所落实的组织和人员保障，开展医务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
（四）政府各部门协调与配合：政府各部门在示范区工作中的协调与配合情况。
（五）监测、检测和咨询服务：示范区开展监测、检测及提供咨询服务的能力。
（六）治疗与管理：治疗工作体系的建立、责任的落实、规范化抗病毒治疗和抗机会性感染治疗工作开展情况。
（七）健康教育及大众参与：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及动员全社会参与情况。
（八）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建立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机制，落实并规范预防措施的情况。
（九）综合关怀支持活动：对感染者、病人、艾滋病病人的孤儿和家庭进行关怀支持的情况。
（十）预防艾滋病传播干预活动：根据当地的流行特点，开展安全用血，对暗娼、静脉吸毒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等进行行为干预工作情况。

（十一）项目管理：项目经费、设备的管理及使用，有关文件和信息资料的收集、分类、建档规范管理与上报。
（十二）日常工作：工作报表、信息报告、提款报账等情况。
三、组织与实施
（一）省级督导自查：在国家级督导考核实施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方案组织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示范区工作的自查。自查工作应于5月20日前完成，并将对每个示范区的现场督导考评报告（附表1）和示范区工作进展情况调查表（附表2）报全国示范区管理办公室。

（二）国家级督导考评：由全国示范区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国家级督导考评的实施工作，并将于2005年5月20日-6月10日进行。国家级督导组由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有关部委，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项目，非政府组织，中国疾控中心有关领导和专家组成。分为6-8个督导组，每组由4-6人组成。

在全部127个示范区中，将根据省级自查情况，通过抽样确定2005年度督导考评示范区。对每个示范区的平均督导考评时间为2-3天。

（三）现场督导工作步骤：
1、熟悉被督导示范区的实施计划、各类总结、汇报等信息。

2、收集工作进展、项目活动情况、质量和成效的信息，核对示范区信息（附表2）。

3、督导小组成员根据督导评估判定标准对示范区工作进行评分（附表1）。

4、督导小组讨论督导情况，汇总、整理督导反馈意见。

5、向示范区反馈意见，听取示范区对督导意见的陈述。

6、完成现场督导考评报告（附表1），并将督导报告报全国示范区管理办公室。

（四）收集信息的方法：
1、听取当地示范区工作情况汇报。

2、与多部门讨论实施中成效、经验、存在困难与问题。

3、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文件、记录、照片、报表等）。

4、现场考察/观察(艾滋病实验室、提供产前保健和助产机构、性病门诊、高危场所、抗病毒治疗机构、自愿咨询检测门诊等场所)。

5、与各类人群（包括感染者、正在治疗的病人及亲属、高危人群等）的小组访谈及随机个人访谈。

（五）收集信息的对象：
1、示范区主要负责人1名：县(区)政府分管领导。

2、示范区项目负责人1-2名：卫生局及疾控中心领导。

3、项目主要执行人员4名以上：包括医疗人员、预防人员、实验室人员等。

4、多部门人员4名以上：根据工作涉及的部门而定。如关怀工作可考虑民政、扶贫、农业、计生、共青团及妇联的干部；针对吸毒可考虑禁毒民警；性传播干预可考虑治安、派出所民警、文化部门的干部；针对青少年可考虑教育部门的干部、学校老师等。

5、示范区受益人5名以上：根据实施方案所确定的主要目标人群而定。

6、示范区受益人的知情人各3名以上：根据实施方案所确定的主要目标人群而定。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吸毒者的亲属、娱乐服务场所老板等。

四、督导与考评的判定标准
总分1000分，共十二大项，每项有多个指标。根据以下标准，对示范区工作进行评定打分，每项指标的具体分值由督导组根据工作质量确定（得分范围在0分和该指标满分之间）。

（一）基线调查（共50分）：
1、有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状况的描述（5分）。

2、有当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年龄、性别和职业等分布的描述（10分）。

3、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信息（5分）。

4、有当地普通群众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信息（5分）。

5、有当地高危人群的种类、特征、数量、分布的描述（10分，应涵盖本地所有高危人群）。

6、有当地高危行为人群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信息（5分）。

7、有当地高危行为人群的核心高危行为发生的频率及原因的描述（5分，应涵盖本地所有高危人群）。

8、有当地高危人群和一般人群性病、艾滋病流行情况（5分）。

（二）工作方案和实施计划（共100分）：

1、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实施方案（20分）。

2、根据基线调查结果确定当地艾滋病防治的优先领域和重点人群（20分）。

3、根据示范区工作实施方案制订年度工作计划及经费预算（20分）。

4、按照实施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要求开展工作（30分）。

5、结合其它艾滋病防治项目，整体规划统筹开展工作（10分）。

（三）组织建设和人员培训（共100分）：

1、政府发文部署示范区工作（20分）。

2、建立示范区工作办公室，落实工作人员并建立工作机制（20分）。

3、定期召开示范区工作会议（20分）。

4、建立艾滋病防治队伍（包括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治疗队伍等）（20分）。

5、根据实施方案对各类工作人员进行培训（20分）。

（四）政府各部门协调与配合（共100分）：

1、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示范区工作，建立卫生、公安、广电、教育、民政、工商、文化、宣传、计生等多部门工作协调制度，明确职责分工（20分）。

2、与有关部门（包括党政部门、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协调，成功解决重大防治问题（20分）。

3、妇联组织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活动（30分）。

4、共青团组织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活动（30分）。

（五）监测、检测和咨询服务（共100分）：

1、按时完成本地既往采供血人员及劳教劳改人员艾滋病筛查工作（30分）。

2、建立合格的初筛实验室，实验室按照检测规范开展工作，做好职业暴露预防和培训（20分）。

3、设立规范的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按照有关要求开展工作（20分）。

4、现场抽查2-3名从事检测、咨询的工作人员，达到合格的知识和技能（20分）。

5、性病、艾滋病疫情报告网络健全，能够定期收集、整理和分析疫情报告（10分）。

（六）治疗与管理（共100分）：

1、建立感染者/病人档案管理制度（10分）。

2、建立抗病毒治疗药品管理工作体系和责任制（15分）。

3、对感染者/病人提供家庭/社区基础的治疗服务和培训（15分）。

4、为符合抗病毒治疗条件的病人提供规范化抗病毒治疗（包括CD4细胞测定，40分）。

5、为符合机会性感染或中医药治疗条件的病人提供抗机会性感染治疗或中医药治疗（20分）。

（七）健康教育及大众参与（共100分）：

1、开展多种形式大众宣传教育工作（20分）。

2、开展学校艾滋病教育，学校艾滋病宣传海报张贴到位（15分）。

3、村村设置宣传栏，张贴国家统一下发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海报”；每个村刷写6条以上标语口号（40分）。

4、当地电视台、广播电台有计划播放艾滋病防治知识（10分）。

5、对羁押场所警察、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对被羁押人员开展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15分）。

（八）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共50分）：

1、助产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应为孕产妇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健康教育资料，提供咨询服务（10分）。

2、为艾滋病感染者孕产妇、感染者配偶的孕产妇建立档案，为艾滋病感染者的婴儿提供免费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10分）。

3、为婚前保健人群提供免费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10分）。

4、为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婴儿提供预防用药、保健、人工喂养指导及随访（20分）。
（九）综合关怀支持活动（共50分）：

1、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探索建立感染者/病人关怀支持模式。如建立感染者活动场所并经常性开展活动等（15分）。

2、组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开展生产自救和互助，为生活困难的感染者/病人提供生活救助（15分）。

3、为艾滋病病人的孤儿提供生活支持，保证适龄孤儿免费上学（20分）。

（十）预防艾滋病传播干预活动（共100分）：

1、打击非法采供血活动，规范采供血机构工作（10分）。

2、针对宾馆、酒店、招待所和娱乐场所等暗娼开展健康教育、安全套推广等行为干预活动，对业主进行宣传培训（40分）。

3、开展针对吸毒人群的干预活动。包括宣传教育、清洁针具交换、美沙酮维持治疗等（30分）。

4、建立规范化性病门诊，提供规范化诊疗服务（10分）。

5、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和家属提供咨询和指导，提供安全套，以防止性传播（10分）。

（十一）项目管理（共100分）：

1、配套经费到位（20分）。

2、经费使用到达卫生内部各参与部门及卫生以外部门（30分）。

3、经费专账管理，经费和设备不挪作他用（10分）。

4、示范区有关文件和信息资料的收集、分类和建档规范化管理（20分）。

5、定期分析项目实施情况，注意收集和总结最佳案例，能及时发现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并加以解决（10分）。

6、项目办定期向当地政府汇报，当地政府对项目督促检查，及时解决存在问题（10分）。

（十二）日常工作（共50分）：

不纳入现场督导组考核内容，由全国示范区管理办公室及专家工作组根据日常工作报表、工作信息提供、提款报账情况及工作要求按时完成情况及完成质量确定。
五、综合评价
（一）标准化方法：
1、项目指标标准化：如经核实，本示范区没有感染者或吸毒人员等客观原因导致该项工作无法开展，则本大项标准化得分为：（本大项其它指标实得分/本大项其它指标应得分）×该大项总分值。

2、大项标准化：如因本示范区不存在感染者/病人等客观原因，无法考核该大项，则本次现场考核标准总得分为：（本大项以外其它各大项实得分/本大项以外其它各大项应得分）×950。

（二）现场评价标准及方法：
1、标准化后总分大于等于850分判定为好。

2、标准化后总分小于850分而大于等于700分判定为较好。

3、标准化后总分小于700分而大于等于600分判定为一般。

4、标准化后总分小于600分判定为较差。

（三）综合评价方法：
根据现场评价得分，结合日常工作，由全国示范区办公室组织督导考评组讨论确定。考评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等四级。
附表: 1、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现场督导考评报告

2、2005年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进展情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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